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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 2026 年度债务融资计划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6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

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债务融资计划的

议案》。

为保障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需求、拓宽融资渠道，现拟定 2026 年度债务融资

计划，年度内新增总合同额不超过 335 亿元。其中，项目融资约 100 亿元；融资

再安排约 95 亿元；银行综合授信约 100 亿元；发行不超过 20 亿元（含）的公司

债券；发行不超过 20 亿元（含）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，包括永续中票不

超过 5 亿元（含）。相关融资主要用途为补充营运资金、项目建设资金以及置换

存量项目债务等。

一、融资方式

融资方式按照资金需求进行匹配，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、银行承兑汇

票、信用证、保理、补贴款融资产品及项目融资、项目融资再安排、并购贷款、

融资租赁、发行债券融资等方式。币种不限于人民币，包含等额外币。

二、融资主体范围

本年度债务融资计划适用于公司、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（包括

已设或新设的境内、境外控股子公司）。

三、授权事项

为更好地把握融资时机、提高融资效率，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

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年度债务融资计划额度内，实施上述债务融资，包括但不限

于决定融资方式、资金用途、时间、期限、利率、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的选聘、

信息披露，以及相关协议、文件的签署事项：



（一）上述债务融资额度内，融资方式及其不同种类的融资金额可做适度调

整；

（二）授权有效期：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

止。

四、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债务融资计划的议案提交股东会审议的相关事宜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18 日


